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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桃園機場公司預定花費 20.2 億元整建滑行道及 9.42 億元在東北角貨運機坪旁增加 10 個 E 類

停機坪，惟均未見具體計畫內容，爰此，要求桃機公司於兩週內提送詳細的工程規劃報告至立

法院交通委員會。 

提案人：李昆澤  陳歐珀  葉宜津  陳素月  簡東明  

尤美女  林俊憲  趙正宇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3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4 案。 

4、 

今年 3 月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發生恐怖攻擊，凸顯出「預警」機制的重要性，實不亞於災變

後的應變。有鑑於桃園機場為我國客、貨流量最大之交通要塞，旅客生命、建物、飛航安全不

容忽視，爰此，建請桃園機場在現有的預警基礎之上提出更完善的預警機制，以保國家安全。

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蕭美琴  葉宜津  陳歐珀  李昆澤  陳素月  

簡東明  尤美女  林俊憲  趙正宇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4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臨時提案處理完畢；如有委員要對上述提案補簽，列入紀錄。尤委員美女要補簽，請議事人

員將提案交給尤委員補簽。 

請曾委員銘宗發言。 

曾委員銘宗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這 3 家公司打算引進國外董事或雙重國籍董事，基

本上，我贊成這個大方向，不過要請教一些問題。第 1，相關修法參考了臺灣金控條例，但各位

曉不曉得，臺銀擬定臺灣金控條例相關條文的原始用意為何？請問交通部曾次長與 3 位公司負

責人，你們知不知道這條條文的原始用意？ 

主席：請交通部曾次長說明。 

曾次長大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個人不清楚。 

曾委員銘宗：臺灣金控是想釋股引進策略性的投資人。請問，這三家公司短期間要釋股嗎？ 

曾次長大仁：目前沒有引進外資的計畫。 

曾委員銘宗：對。到現在臺銀也沒有引進國外或雙重國籍的董事，其目的就是要釋股。比如說，釋

股 15%或 20%，以引進國外的策略投資人，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。不過，假設這三家公司

沒有要釋股，卻要引進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董事，所以，你援引臺灣金控條例，其實它原始用

意是不一樣的。這是第一點討教。 

另外，這三家公司是公開發行公司嗎？都不是！那短期內有沒有要辦理公開發行？ 

曾次長大仁：沒有，目前也沒有這個計畫。 


